
认识预定论系列讲座之四

预定论与人的自由意志

阅读经文：约 6：35-71

各位在耶稣基督里蒙我们父神所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上一次学习了预定论的基础，

也就是神的至高主权。正因为神对万事万物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所以祂才有权柄与能力在

创世之前就对万事万物进行了预定，也可以对人类的得救与灭亡进行预定。但是，你可能马

上会说：这样我们人类不就成了任神摆布的机器了吗？又或者说这样我们人类的自由在哪里

呢？在我们的生活中，似乎任何事情都是我们自己自由决定和选择的啊，怎么说是神预定的

呢？所以，预定论似乎在人的自由上笼罩了一层阴影。因为如果神早在我们出生前就已经决

定了我们的结局，那么我们自由意志的选择就不过是演戏一样地执行导演已经设计好了的动

作罢了。

这也难怪有那么多的人反对预定论，认为这是完全不合逻辑、完全抹杀人的自由意志的。

那么，到底预定论和人的自由意志是怎样的关系呢？自由意志又是指什么呢？神预定人类的

结局时是否辖制了人的自由意志呢？这就是我们这一堂课要来思想的问题：预定论与人的自

由意志。

一、自由意志的定义

想要了解预定和自由意志之间令人困惑的关系，我们必须先为自由意志下个定义，而这

定义本身就是一惹人争辩的问题。最普通的定义大概是这样：“自由意志是指一个人在没有

偏见、没有倾向或不在性格的左右之下而能抉择的能力；意志必须是在中立没有偏见的情况

下充分运用。”

从表面上看来，这定义相当不错，因为它不包含任何内在或外来的影响力。但仔细想一

下，就会看到两个严重的问题。

首先，如果我们自由意志的抉择完全出于中立，不受任何倾向之左右，那么这样的抉择

就完全脱离了理性或理由；如果抉择缺乏理性或理由，那么这种无意识的抉择就不会有任何

道德上的意义，也缺乏逻辑性，就像一个精神病患者所作出的抉择一样。而神看我们的选择

时，却是要衡量我们的内在动机，这动机含有道德因素。

其次，如果抉择没有预先有的理由，没有动机，那么根本就无法作出选择。就好像一个

问路的人站在岔路口上问别人：“我该走哪条路？”对方一定会问他：“你要往哪里去？”。

“你要往哪里去？”这句话就是这个人问路的理由和动机。如果问路的人说：“我往哪里去

都可以”，那么他之前的问句“我该走哪条路？”就显得毫无意义了，也就是说，他没有作

出选择。这个呆在岔路口上的人因为作不出选择，就一直站在那里，直到她死亡。

又好像一头毛驴，它的左边放着燕麦，右边放着小麦。如果它对这两种食物都不感兴趣，



那么它即使有食欲，也会因为不作出选择而在那里挨饿。所以无理智和动机的中立意志的抉

择理论是不可取的。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所作出的抉择都是有理由、动机和逻辑性的，更何

况人都是亚当的后裔，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地活着。自由意志的抉择若没有动机的驱使，这是

不可思议的事，这也不合圣经教训。

基督教伟大的思想家爱德华滋为自由意志下了两个很重要的定义，其一是：自由意志

就是“心思意念的选择”。意思是说，当我们作出任何道德上的选择时，我们必须先对我们

要作的选择有所认识。如果这抉择是有心思的赞同或拒绝而定，那么我们对这抉择所具有的

价值的认识，在抉择过程中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认识就是抉择的理由。如果心思不

参与抉择，那么这个抉择就毫无理由。毫无理由的抉择就不会有任何道德意义的作为。这样

的抉择是不合圣经教训的。第二个定义是自由意志“有能力去选择我们所要的”。意思是

说，我们能够照着自己的欲望去抉择。所以欲望就决定了人作出抉择时的动机和理由。

按照上述两个定义，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人不但有自由意志去选择他想要的，

而且必须是选择他想要的时候，他才会作出一个抉择。我们称它为“爱德华滋抉择律”。

“意志总是按照当时最强烈的愿望或倾向而作出选择”这个定律表示每个抉择都是自由

的，同时也都是被决定好了的。这听起来好像极其矛盾。但是这里的“被决定”，不是指外

在力量的影响，而是指被本人内在的动机或欲望所驱使和决定。所以，所谓自由意志的选择

既自由，又不自由。说它自由，是因为没有任何外界因素左右它；说它不自由，是因为它受

着人内在本性欲望所决定。

思想一下我们过去曾作出许多选择是否这样呢？今天你为何会来参加我们教会有关于

认识预定论的学习呢？没有任何外界因素迫使你来，只是在你里面有个强烈的欲望，想了解

神预定某些人得救的奥秘。这一奥秘今天既然落到你身上，那么很自然地会想到“为什么”。

“为什么有些人信主信了一辈子，仍然没有重生得救，而为什么这救恩偏偏临到了我？”难

道你不想了解其中的原因吗？这就是动机。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所作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基于某种理由和动机的。想过吗？

当你走进一个公共场所，选择一个座位时，你为什么选那个座位？也许你会说，我可能没有

任何理由来选择它，但不可否认的是，你确实是按照当时内心最强烈的愿望而决定的。

作抉择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面对的选择常常层出不穷。另外，我们的欲望和动机

也变化多端，甚至有时是互相冲突的。这也是我们灵性不容易长进的根本原因。我们在内心

两个律的争战中为什么会失败？因为我们常常作出不合神旨意的抉择，销灭圣灵的感动。为

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摆脱不了人以自我为中心的选择。人的本性难移。

然而，有人会提出，当一种强烈的外在力量强加在我们身上时，我们也许会选择原先不

想选择的东西。如抢劫案发生时，抢劫犯说：“要钱，还是要命？”照常理，我是绝不会要

给他钱的，但为了活命，我也只好把钱给他。这迫使我改变了原有的意念，因为如果他杀了

我，钱还是落到他的手中。但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就不难明白，我这样的选择还是出于我



当时最强烈的欲望。是不是？正因为这样，作为一个基督徒，即使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也

常常会犯罪。因为当我们犯罪的欲望比顺服基督的欲望更强烈时，我们就会作出错误的抉择

了。这正如罗马书七章 19节所描述的：“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

恶，我倒去做”，这里，保罗讲出了人类欲望中十分实际的冲突：有时，人的欲望会屈服于

犯罪的倾向，这是旧生命不死的缘故。基督徒的一生就是生活在这种欲望冲突的光景中。属

灵生命的成长，就是要藉着对犯罪欲望的克胜，这也是一场“圣灵与情欲的争战”。

按照当时我们最强的愿望去作选择，表示这种选择总是我们心中最想要做的事。在作每

一个抉择时，我们总是自由和自决的人。自决不同于命定，命定具有外在力量的驱使作用。

因此对于自由意志可以采取中立立场的说法是不可取的，这表示人没有欲望去作出选择，就

像有结果却没有原因一样的不合情理。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两点：选择是基于欲望的（亚当选

择吃禁果就是一例）。一个恶的欲望会产生一个错误的选择和行动；一个虔敬的欲望会产生

一个虔敬的选择和行动。有什么欲望，就结什么果子。

二、道德能力与天然能力

爱德华滋将人的道德能力与天然能力作了区别，这对我们了解圣经中有关自由意志这概

念有很大的帮助。天然能力就是人生活在大自然中所拥有的能力，如：思想、行走、说话、

视听和作选择等等。

人的自由意志是神赐给我们的天然能力，这原是好的，但问题在于，按照圣经的教导：

欲望的本性，是人类堕落的焦点与中心，由于人类都是亚当的后裔，因此人类都继承了亚当

败坏的本性，人心“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创 6：5】。圣经中多次论到人心问题，它

是指灵魂的核心、人类情感的最深处。

爱德华滋称人性中罪的问题乃是因缺乏道德能力的缘故。一个人在他能够作出讨神喜悦

的选择之前，他必须先有一个寻求神的欲望，就是说，人在选择善之前，必须先有行善的欲

望；这样，人在选择基督之前，必须先有得着基督的欲望。因此问题就来了：一个堕落的人，

按照他里面的本性，他是否有天然的欲望愿意按道德能力的欲望去选择基督？绝对没有！因

为当人堕落后，人就失去了他原有的对神的欲望；因而影响了他的自由，使他的自由意志失

去了选择基督的道德能力。所以人在选择基督以前，人必须先有一个欲望来选择基督。而如

果神不将这个欲望放在人的心中，人是不可能按自己堕落了的自由意志去选择基督。按照人

的本性，他的自由意志会始终拒绝基督，直到生命的结束。

然而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如果人没有选择基督的道德能力，那么神又怎么可以怪罪于人

呢？现在我们将这个问题先搁置一下，先来认识古教父奥古斯丁对自由的看法：

三、奥古斯丁对自由的看法

与爱德华滋一样，奥古斯丁也认为堕落的人仍然有自由意志，但是已失去了自由（释放）。



表面上看来这个区别很奇怪，人怎么可能有自由意志而没有自由？其实并不奇怪，堕落的人，

其欲望败坏了，所以他就没有像得着释放的人那样所有的自由去自由地选择义。堕落的人受

制于严重的道德束缚，这种束缚被称为原罪。

原罪是什么？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因为它与预定论有直接的关系。

原罪是指亚当夏娃犯罪后所产生的后果。这个后果传给了整个人类，使人性落入德性上

的堕落，从此，人性就败坏了，在人的本性中具有罪性，使人始终处于一种“犯罪欲望”的

状态中不能自拔，这就是原罪。

所以原罪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犯罪的本性，称为“罪性”，人始终在罪的辖制下。有人

说，婴孩是无罪的，因为他不会说话和行动，我们说，婴孩的无罪，是指他的本罪，而不是

原罪。原罪之咎人人皆有，若没有原罪，长大后也就不会犯罪了——先有这个种子，才会有

后来的果子。主耶稣也说过，“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原罪与预定论的关系相当密切，因此必须加以讨论。奥古斯丁将亚当在堕落的前后作了

分析：亚当在堕落前有两个可能的能力：有犯罪和不犯罪的能力；但在堕落后，却只有犯罪

的能力，而失去了不犯罪的能力，也就是在道德上无能为力了，这是因为原罪的缘故。

人在重生时，就从原罪的辖制中得着了释放，从此我们重新具有犯罪的能力和不犯罪的

能力。当我们回到天家后，我们就将拥有不再犯罪的能力了。基督徒的重生起到什么作用呢？

重生使我们摆脱了道德上无能为力的束缚。重生使我们从原罪的权势中得着释放，也就是从

犯罪的本性中得着释放。这种释放便是奥古斯丁所谓的“自由”。主耶稣也曾说过“所以天

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 8：36】。

然而，一个重生的人仍然会犯罪，但是他不再受原罪的辖制和束缚，因为已经得着释放

与自由，不再成为罪的奴仆。基督徒的犯罪是软弱所致，非因犯罪的本性所致。基督徒犯罪

后会感到非常痛苦，而不像非基督徒，将犯罪当作一件乐事（因犯罪而得到利益，如钻法律

空子等）。

四、主耶稣对道德能力的看法

爱德华滋和奥古斯丁对人道德上无能为力的看法是正确的，对我们在认识预定论上有很

大的帮助，但是最有权威的教训，还是来自主耶稣亲口所说的话。

在约翰福音六章 65节中，主耶稣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最重要的教训：“所以我对你们说

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这节经文的要点是作了一个宇宙性的

否定：“没有人”。此外，一个关键性的字就是“能”，这里指的是能力，不是指准许。主

在这段经文中，不是说“没有人被允许可以来到我这里……”，而是说：“没有人有能力（able

to）到我这里来”。

接着的一个重要的字“若不是”，这个词表示一个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必须先发生一

件事，然后才会发生其他事。这个必要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蒙我父的恩赐”。若不先有“蒙



我父的恩赐”，就没有人有能力到 “我（主耶稣）这里来”。也就是说，人凭着自己，没

有能力来就耶稣。神必须先在人的心里做了某些事，他才有能力（这里也清楚说明了某些“基

督徒”始终停留在理智上的信，而不能进入心灵里的接受的原因）。

这节经文至少告诉我们一件事：已经堕落了的人，凭他的天然能力，若没有神的帮助，

自己是不可能来就耶稣的，即使来了，与主的关系也只不过是表面上与主联合的关系——是

属主而不结果子，以致被焚烧的（如犹大）。

问题又来了：神是否将这个来就耶稣的能力赐给每一个人呢？回答是否定的，神不会把

这个能力赐给每一个人，而是赐给每一个蒙祂拣选的人，这就是神的预定。祂的预定会错吗？

不会，因为祂是全智的，又是全权的，祂在人类还没有出世以前，就已经知道人心里的意念

了，正如主曾说过的，祂“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是什么”。雅各和以扫的故事是个明显的例子，

否则神怎么能称得上是“神”呢？

我们继续顺着这个思路思想下去。蒙神拣选的人，需要神怎样的帮助，必须帮助到什么

程度，人才能够克服他自己的天然能力来就耶稣呢？耶稣说了两段话，与这个问题直接有关。

约 6：44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这里的“吸引”（draw）两个字引人注目，因为它是人来就耶稣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个

字的意义并不十分强烈，因为被神预定得救的人是一定会来就耶稣的。“吸引”的原文有“抽、

拉”的意思，在“新约神学辞典”中，作者祁特尔（KITTEL）将此字定义为“不能抗拒的

至高的迫使”（to compel by irresistible supriority）。这样的定义较合圣经的原意。“父吸引

人”就像人站在井边，将水桶放到井底去再拉上来一样，或者说，是把水抽上来一样。因为

“吸引”的原文有“抽、拉”的意思。使徒行传十六章 19节“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利的指望

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西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经文中“拉”（drag）这个字的意

思也一样。

“迫使”往往含有环境因素在内。神往往藉着环境的引导，迫使人来就耶稣。而人性往

往也是在绝望的环境中，才会真正走向神。因此，是神把我们拉上来的。这就像人溺水后，

主把他拉上来，又向他吹了一口灵气一样。

约 6：44虽然是人来就耶稣的根本原因，但是约 3：3-5也同样的重要，因为它讲到了

人在德性上的无能为力——“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

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里的关键字是“若不”。看见和进入神国

的先决条件就是灵性的重生。一个人在选择基督之前，他的心必须先被改变，他必须得到重

生。若不先被重生，就不能“见”和“进”神的国。如果人是先选择，后重生，那么这个人

在重生以前，就已经看见和进入神的国了。这显然是不对的。其实，人不是先相信，后重生

的，而是先重生，后相信才对。因为不重生，怎么能看见灵界里神的国呢？看不见，又如何

能够进入神的国呢？所以一个属肉体的人，是永远看不见神的国的，因此要他信，也是不可

能的。要“看见”和“进入”，人心必须先有一个属灵的改变，也就是重生。



人凭自己，能“看见”和“进入”，从而重生吗？绝对不可能。因为本性堕落的人，在

德性上是无能为力的。他没有能力选择基督。所以重生是神在人心里所做的超自然工作的结

果。这就解释了凡愿意信耶稣的人，不是个个都能重生的，只有预定得永生的人，才会得着

重生。这是神的旨意——“被召的多，选上的少”，也就是理智上相信接受基督的人多，灵

性上相信接受基督的人少。堕落的人性虽然在德性上无能为力去选择基督（灵性上的选择），

但由于他的良知还没有完全泯没，理智上知道基督教是讲真理的，所以他愿意来信，然而这

种信徒，若没有神的预定，其灵性始终不能被改变，属于被神任凭他的一类，始终不能重生。

犹大就是明显的例子。他也是理智上接受主的，他还奉基督的名医病赶鬼，可是他始终没有

重生，最终落到灭亡的下场。许多传统的基督徒也是属于这一类的人。基督徒的父母教导子

女因为要做好孩子，所以才要信耶稣，而不是教导他们，要得耶稣的生命，而做一个好孩子。

所以改革宗神学的观点是“重生在信心之前”，就是说，人的本性已经堕落到这样一个地步：

罪的力量已经大到了除非神在我们本性中作了超自然工作，否则就无法选择基督这样的程

度；不选择基督（非理智上的接受），又怎能重生呢？不重生，怎能相信有天国的存在而需

要进入呢？所以救恩临到一个人，完全是本乎恩。有了恩（重生），也就有了信。真正的信

心是灵界里的事情。因为信心是神的一种恩赐（恩典的赐予）。重生就是神在我们心里做感

化的工作（藉着所听的道），直至他的心里预备好了去接受圣灵——主所吹的那一口灵气。

所以要改变一个堕落的人自由意志选择的能力，神必须先在他的心里做感化的工作。人

最终会选择和接受基督，完全是因为神早已预定好了人会重生得救的缘故。因此选择和接受

是一回事。如果选择基督而最终不能得着基督，这说明这种选择不是出于神，而是出于人的。

人的选择必须在神选择他之后才能发生效用。否则人的相信也只能停留在理智上的接受而

已，不能重生。

约 3：16的经文并不说明堕落的人性仍有一般的天然能力来选择（接受）基督，因为这

里的“叫一切信他的”中的“信”是指心灵上的接受，而非理智上的接受和承认。

雅各书 2：19“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这里明明指出：

理智上的承认（信）宇宙中只有一位神的信，与鬼魔的信没有两样，其结局也没有两样。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

堕落的人仍有选择他所喜好的自由。但因为他的喜好是恶的，就没有自己来就基督的

德性能力。所以一个属肉体、未重生的人，是不可能选择基督的；因为他不能违反自己的

意愿，不可能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他怎么可能去拣选基督呢？他本性中不信的恶心

不渴慕基督，怎么可能去选择他所不渴慕的东西？他堕落得很深，深到一个地步，只有神

的恩典在他心中作工，才能使他回转过来，选择基督，从而相信接受他，成为他个人的救

主。这是因为堕落的人拥有自由意志，却没有自由的缘故。

而且，我们要知道，神拣选拯救罪人的时候，也没有去强迫他的意志做出自己不愿意



的选择（甚至如我们前面所例举的抢劫犯逼着人对钱和命二选一的时候，人的选择还是按

着自己里面当时最强烈的欲望进行的）。神只是重生了这个罪人，释放他被原罪捆绑的意

志，开启他被撒但弄瞎的心眼，使他认识自己的罪恶和愁苦，认识自己的危险处境，也让

他认识到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拯救他，只有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使他免去永远的审判

和刑罚；以致最终他甘心乐意来选择投靠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

另外，对于被神预定灭亡的人，神也没有抹杀他的自由意志，没有在他自己愿意选择

基督的时候硬压制他的自由意志，不让他做出自己想要的选择。事实上罪人根本就不可能、

也不愿意选择基督，因为他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弗 2：1】，根本就不明白神福音的奥秘

【林前 2：14】，也是不服、不能服神的律法【罗 8：7】；他是心中恨神的，是与神为敌

的【罗 1：30；雅 4：4】，心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创 6：5】！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

自己愿意来信靠基督，来顺服神？

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预定根本就没有干预到人的自由意志，罪人的每一个选择都

是他出于自己内心最强烈的愿望做出来的。只是选择相信基督的人是出于神预定拣选的结

果，是出于神重生的恩典；而选择拒绝基督的人是神任凭了他自己的硬心，没有赐给他重

生的恩典，这就是神的预定遗弃。

因此，让我们这些蒙神选召来到祂面前的人向神感恩吧！因为我们能够来、愿意来投

靠祂，是出于祂借着基督的福音重生了我们，更新了我们的生命，释放了我们被罪捆绑的

意志，赐给了我们选择基督的能力。赞美主无尽的恩典。阿们！

思考问题：

1、最普通的对自由意志的定义是：“自由意志是指一个人在没有偏见、没有倾向或不

在性格的左右之下而能抉择的能力；意志必须是在中立没有偏见的情况下充分运用。”这个

定义有哪些方面的问题？

2、爱德华滋对自由意志的定义是怎样的？你要如何理解“人在任何时候（即使是被强

迫时）做出选择都是自由的”这句话的意思？

3、爱德华滋将人的道德能力与天然能力作了区别，这对我们了解圣经中有关自由意志

这概念有怎样的帮助？

4、奥古斯丁对人类自由的看法是怎样的？有哪四种不同的状态呢？主耶稣认为人自己

有能力到祂面前来吗？请例举经文，为什么会这样？

5、通过这一堂课的学习，你认为神的预定与人的自由意志是怎样的关系？神在得救与

灭亡之人的自由意志上分别是怎样的作为？你要如何回应神对你所做的工？

注：本讲义参考、引用史普罗的《认识预定论》一书的相关内容<预定与自

由意志>。


